
（一）事實概述

交通部某局機廠材料組業務助理甲長期以來（至少5年至10年不等）幾乎天天申請加班，

並利用「加班補休」或上班承辦業務機會，偽造不實理由浮濫請假或公出，擔任A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並以「B樂團」之名義至殯儀館或其他喪禮場所演奏國樂兼職獲取利益。

該廠廠長乙及材料組組長丙，放任甲任意以「福利社購物」名義公出，或以「報廢車點

交」名義虛報加班，長期不實批核甲差勤及加班資料，除生損害於人事單位差假管理之

正確性外，渠等行為亦涉及包庇甲在外兼職獲取利益。

甲員因事證明確且研判長達多年，該局為杜弊端於101年年初將其調某機

務段，並經101年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決議，「降貳級改敘」在案。另乙經

該局102年度考成委員會第3次會議決議，核定「申誡2次」；丁（前任

職該廠人事室主任）經該局人事室102年度人事甄審暨考績

（成）委員會第1次會議審議，核定「申誡1次」；丙經該廠

101年度考成委員會第9次會議決議，核定「申誡2次」。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

（1）甲因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規定經101年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決議，「降

貳級改敘」在案。

（2）乙、丙因所屬員工於上班時間在外兼營殯葬事業，行政管理顯有疏失，督導不週，經該局102

年度考成委員會第3次會議決議，核定「申誡2次」。

（3）丁因所屬同仁於上班時間在外兼職，勤惰管理督導不週，經該局人事室102年度人事甄審暨考

績（成）委員會第1次會議審議，核定「申誡1次」。

2. 相關法條：

（1）甲員偽造不實理由浮濫請假或公出，違反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2）另其擔任A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並以「B樂團」之名義至該館或其他喪禮場所演奏國樂兼職獲取

利益，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及第14條第1

項：「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

公費。」

（三）廉政小叮嚀

公務員依法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且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提醒同仁切勿為

賺取外快而知法犯法。各單位亦應積極推動廉政宣導，從最根本之淨化人心及推廣道德法治教育方面

著手，從根救起，從心做起，進而營造知法、守法、崇法之社會氛圍，期杜絕貪瀆或人謀不臧等情

事，建構公平正義環境。

案例38 公務員利用上班時間兼營殯葬事業案

第五篇  其他行政疏失

差假管理不實批核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投資「OO市地重劃（股）公司」股份總額已逾該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

10，並擔任該公司董事，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之規定，經公營銀行人事考核委員會

決議移付懲戒並先行停職，嗣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記過2次。

2. 相關法條：

（1）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13點33：「公務員除依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業務。 」

（2）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

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

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10者，不

在此限。」

（三）廉政小叮嚀

1. 公營銀行人員依現行法制仍為「公務員服務法」及行政院訂頒之「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適用對

象，故舉凡處理公務作為、公務以外行為舉措及與民眾互動分際，均應遵循該等法令規定。

2. 本案甲涉及刑責部分，雖經檢察機關不起訴處分，惟其違法經營商業行為涉及行政責任，除被先行

停職外，並遭懲戒處分!此案例深植公營事業機關人員省思警惕。

案例39 公營銀行行員違法經營商業案

33公務員應以一人一職為原則，以期專職專任，有關兼職之禁止及其例外，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法令已有所規範，惟為利
遵行，故於本規範再予重申。

（一）事實概述

甲自94年11月起至99年1月間，擔任公營銀行分行襄理，利用承辦外勤業務之職務上

機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涉嫌於98年間持不實之餐費收據向該分行申報業務宣

導費詐得10,500元。另甲涉及違法經營商業，出資100萬元投資「OO市地重劃（股）

公司」（資本總額600萬元，每股10元），並擔任該公

司董事職務。甲涉嫌詐領業務宣導費乙案，經高

雄地檢署偵查終結，核認犯罪嫌疑不足，予以

不起訴處分，惟甲違法經營商業事證明確，

予以究責。

持不實餐費收據
申報業務宣導費

違法經營商業
出資投資公司

不實收據

公營銀行
分行襄理

涉嫌詐領
業務宣導費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於任公職前即具雙重國籍身分，卻填報不實具結書，造成機關未能依法

不予任用，後遭撤銷其銓敘審定案及年終考績，因甲自始不具公務員身分，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就其

懲戒案爰決議不受理。

2. 相關法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2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具中

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同條第2項：「公務人員於任用

後，有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情事之一者，應予免職；有第九款情事者，應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

任用後發現其於任用時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撤銷任用。」

（三）廉政小叮嚀

1. 公務員依法不得具備雙重國籍，倘任用後取得雙重國籍者，應予免職；任用後發現任用時有此情事

者，則應撤銷任用。甲於獲任用時具備雙重國籍，爰依法撤銷任用。

2. 公務員除了應清廉自持、依法行政外，更應對國家忠誠，效忠於國家與人民。本案甲同時具備中華

民國與加拿大國籍，為法所不容許，甲刻意隱匿雙重國籍的事實更斲傷整體公務員形象，實不足

取，殊值全體公務員引以為戒。

案例40 隱匿雙重國籍遭撤銷任用公職案

公務員
雙重國籍

（一）事實概述

甲於87年取得加拿大國籍，具備雙重國籍身分，後於88年任公務員時，竟出具不實切

結書，致機關未能依法不予任用。甲具備雙重國籍之事實經法院判決確定，銓敘部爰據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2項規定撤銷甲之任用，並撤銷其年終考績；甲不服提起復

審，遭公務人員保障訓練培訓委員會

決定復審駁回確定。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因督導不周，導致機關木雕遺失，依該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

時獎懲標準表第6點第3款記過2次處分。

2. 相關法條：該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第6點第3款：「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記

過：對屬員疏於督導考核，致發生不良後果，情節較重者。」

（三）廉政小叮嚀

1. 為提升民眾文化素養，該地方政府多方收藏具藝術價值之木雕等文物，並精心規劃策展，除期能提

升民眾對文化資產的認識外，更推廣傳統木雕之美。甲職司文化藝術品之保管，竟未於第一時間發

現價值30萬之木雕品遺失，雖查無私吞公有財物情事，然已嚴重損傷文化資產完整性。

2. 公務員遇須保管機關財產時，應審慎為之，除依財物性質分別管理外，更應定期盤點，甚而輔以不

定期抽盤，確保機關權益未受損害。此外，更應於發現遺失時即時處理，以杜絕私吞公產之質疑。

案例41 某觀光局科長督導不週致藝術品遺失案

（一）事實概述

某地方政府觀光局政風室辦理文化藝術品使用及管理業務稽核時，發現一價值新臺幣

30萬元之名家木雕遺失，至經管科長甲及其屬員乙之住所查察均未尋獲該木雕。科長

甲未確實監督乙經管文物事宜，雖乙因隸於該地方政府文化基金會，非觀光局編制內人

員，故無法懲處，然甲管理不善及監督不周，核有行政疏失，嚴重損害機關形象。

？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

（1）就甲、乙、丙、丁四人部份，未依法定程序辦理採購案件，導致不良後果，並造成外界負面

觀感之行為與以究責，經考績會決議：任職期間承辦之採購案顯有行政違失，予以申誡乙次

處分。

（2）就課長戊部份，於擔任課長任內，對於上述採購案件督導不周，導致不良後果，並造成外界負

面觀感之行為與以究責，經考績會決議：予以申誡乙次處分。

2. 相關法條：

（1）該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第3點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懈

怠職務或處事失當，情節輕微者。」

（2）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3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

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三）廉政小叮嚀

1. 甲、乙、丙、丁及戊等五人為加速工程之進行，忽略法規規定之行政流程，讓尚未完成預算編列程

序之工程，先行發包施工，有違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另外，工程施作過程中，甲等五人需本於

權責監督履約情形，避免廠商疑有溢領機關工程款項、不實申報工程施作及驗收等結果。

2. 公務員是人民的公僕，係以處理政府政策執行方向及辦理民眾業務為優先考量，而公務員應培養健

全之法治素養，以服務精神為要，並對個人執行業務之相關法律及行政命令有所瞭解，避免觸法，

達到依法行政為人民服務之最大本質。

案例42 工程相關人員未依法定程序辦理採購案

（一）事實概述

某鄉公所建設課人員甲、乙、丙、丁及課長戊等5人，辦理鄉公所內飲用水及道路設施

搶救工程採購案，於未完成預算編列程序前提下，竟先行發包施工，且實作金額逾契約

金額，後續亦未依規定辦理變更設計，即逕令原廠商持續施作，且工程施作過程中，未

本於權責監督履約情形，導致廠商疑有溢領機關工程款項、

不實申報工程施作及驗收等結果。

工程預算不實申報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乙之行為違反「政府採購法」第36條、第37條，及「投標廠商資格與

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5條有關不當限制競爭之規定，各予以書面告誡。

2. 相關法條：

（1）政府採購法第36條：「機關辦理採購，得依實際需要，規定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特殊或巨額

之採購，須由具有相當經驗、實績、人力、財力、設備等之廠商始能擔任者，得另規定投標廠

商之特定資格。外國廠商之投標資格及應提出之資格文件，得就實際需要另行規定，附經公證

或認證之中文譯本，並於招標文件中訂明。第一項基本資格、第二項特定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

購之範圍及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2）政府採購法第37條：「機關訂定前條投標廠商之資格，不得不當限制競爭，並以確認廠商具備

履行契約所必須之能力者為限。投標廠商未符合前條所定資格者，其投標不予受理。但廠商之

財力資格，得以銀行或保險公司之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責任、連帶保證保險單代之。」

（3）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5條第1項第1款：「機關辦理特殊或巨額採購，除

依第二條規定訂定基本資格外，得視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事項擇定投標廠商之

特定資格，並載明於招標文件： 一、具有相當經驗或實績者。其範圍得包括於截止投標日前五

年內，完成與招標標的同性質或相當之工程、財物或勞務契約，其單次契約金額或數量不低於

招標標的預算金額或數量之五分之二，或累計金額或數量不低於招標標的預算金額或數量，並

得含採購機關（構）出具之驗收證明或啟用後功能正常之使用情形證明。」

（三）廉政小叮嚀

甲、乙辦理採購案時，因限制廠商須具備特定資格，導致有不當限制競爭情事，違反政府採購作業之公

平原則，遭書面告誡處分。公務員辦理政府採購案件，除應依法定相關程序辦理之外，更應注意實質上

要求投標廠商需具備特定資績時，是否將導致不當限制競爭，以避免外界質疑有圖利特定廠商之虞。

案例43 圖書館員辦理採購不當限制競爭違反採購法案

（一）事實概述

某圖書館主任甲及承辦人乙辦理視障點字圖書暨光碟委託製作採購案時，限制廠商須

「具備二年以上點字圖書校對（輸入）或相關經驗，

並分別提出近二年內接受機關團體委託之證明文

件或物品」資格，違反政府採購法等規定。

視障點字圖書暨
光碟委託製作採購

限制廠商須提出
相關經驗文件

圖書館主任甲
承辦人乙

涉違反政府採購
作業之公平原則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於科長任內，辦理勞務採購案件時，未經主管同意逕指示承辦人抽換公

文，違反公文簽核流程，損害採購之公平競爭，經該府政風處簽陳首長核可後，提請考績委員會審

議，依「該地方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第6點第11款規定，決議予以記過1次

在案。

2. 相關法條：

（1）公員服務法第5條：「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貪惰，奢侈放蕩，及冶遊賭

博，吸食煙毒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中公務員應謹慎勤勉之義務。

（2）該地方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第6點第11款規定：「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

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較重者。」

（三）廉政小叮嚀

1. 公務人員服務於國家，對外行使公權力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故身為公務人員，必須誠實清廉、謹

慎勤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增進公共利益及兼顧各方利益，應以創造國家、社會大眾之福祉為優

先，不得有差別待遇等情形發生，而損失第三人之權益。

2. 嗣後雖將相關承辦人員，予以適當之處分，但對於公務人員及國家政府之清廉形象明顯受創，故於

行使法定職務時，切記應依法行政，並秉持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揭櫫原則，拒絕任何偏頗、圖利自

己或廠商之行為，以創造公平良善的發展環境。

案例44 科長利用職務上權限、抽換採購公文案

（一）事實概述

民眾檢舉，甲科長利用其職務之權限，於某採購案將進行評選會議時，未經主管同意

指示承辦人抽換簽核公文內頁，由於簽核內容及金額有重大變動情形但卻未依相關法

規規定逕將公文內容竄改，對於特定廠商有不當往來之嫌，此等行為明顯有圖利他人

之嫌，並顯有違反政府採購法公平合理原則及公

文簽核程序，而損失其他廠商應有之權益。



案例45 未依法定程序辦理工程致衍生違建及

占用私人土地及浪費公帑案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就甲、乙、丙、丁四人，未依法定程序辦理「ＯＯ文化園區開發」案，導

致不良後果，並造成外界負面觀感之行為予以究責，經考績會決議：

（1）承辦人甲、乙依「該縣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六之（二）」記過1

次。

（2）承辦科長丙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第2款第4目」記大過1次處分。

（3）處長丁依「該縣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六之（三）」規定記過1次。

2. 相關法條：

（1）該縣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六之（二）、（三）：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記過︰「處事失當或接受不當饋贈，有損機關聲譽，情節較重者。」、「對屬員疏於督導

考核，致發生不良後果，情節較重者。」

（2）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第2款第4目：「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貽誤公務，導致不

良後果者。」

（三）廉政小叮嚀

1. 該縣A處為加速工程進行，忽視法規規定之行政流程及無法源依據推動「公私有土地交換」土地重劃

事宜，倘若非該府政風處介入調查，該處等人恐涉及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34圖利重劃地主

之嫌。

2. 公務機關是以「便民服務」為工作宗旨，而公務人員係以「依法行政」為執行圭臬，尤在政府力圖

改革之際，身為公務人員更應以健全法紀素養，提高服務精神為要，並對個人執行職務相關之法律

與行政命令深入瞭解，以避免意外觸法，並在執行職務時，兢兢業業遵守有關法令與規定，善盡職

責，才能達成便民、利民又不違背法令之任務。

34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對於
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一）事實概述

某縣A處辦理「ＯＯ文化園區開發」案，於無法源依據下逕與民眾協議以「公私有土地

交換」及土地重劃變更，致有圖利地主之嫌，經該府政風處調查後，終止「公私有土地

交換」之契約，惟因該生園區開發占用私人土地，須拆除已完工之設施，致浪費公帑支

出近千萬元。經該府政風處將A處承辦人甲、乙及承辦科長丙及處長丁等人移請該縣考

績會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上開等人坦承為加快工程進度，而於程序未完備之情形

下，逕與民眾協調及進行工程發包。

公私有土地交換



（一）事實概述

某監理所政風室辦理「交通違規案件採高裁低罰結案」專案清查結果，發現課長甲處理

某案件時，疑指示承辦人違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等規

定，將原先須以高額裁罰案件逕採最低額裁處，涉犯圖利罪嫌。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未能本於法律授權，依正常程序要求佐證資料即逕予裁處低罰，違背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43條第1項規定，依交通事業公路人員獎懲標

準表處核予申誡2次處分。

2. 相關法條：

（1）交通事業公路人員獎懲標準表︰「一、申誡：（一）違反紀律，言行失檢，有損公務員聲譽，

情節較輕者。對屬員違法行為，未依規定處理，或疏於督導考核，導致不良後果，情節較輕

者。（二）其他違反規定事項，或影響機關（構）聲譽，情節較輕者。」

（2）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43條第1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裁

決，應參酌舉發違規事實、違反情節、稽查人員處理意見及受處分人陳述，依基準表裁處，不

得枉縱或偏頗。」

（三）廉政小叮嚀

1. 該監理所課長甲不依規定，將原應處以高額裁罰案件，指示承辦人逕予以低額裁罰，除違背法令規

定外，此不依相同標準處理裁罰案件之行為，將導致外界質疑行政機關濫用行政裁量權，破壞民眾

對公務員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

2. 公務機關除應為民服務、體察民心之外，更具備維持社會秩序之功能。公務員應本於職責，以身

作則，兢兢業業遵守相關法令與規定，確實依法行政，才能確保民眾對政府各項施政與行政舉措

之信賴。

案例46 違法將高額裁罰案逕予最低額裁處涉犯圖利罪案

涉交通違規案件
採高裁低罰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某市政府警察局政風室於101年11月間簽陳機關首長，追究警員甲、乙及

丙行政責任，嗣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於102年5月間議決「甲撤職並停止任用一年；乙休職，期間一

年；丙休職，期間六個月。」處分在案。另考核監督不周人員責任部分，核予該局勤務指揮中心前

主任戊申誡2次處分；該分局派出所巡官兼副所長己申誡1次處分。

2. 相關法條：

（1）刑法第231條第1項：「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第2項：「公務員

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2）刑法第132條第1項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

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3）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公務員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受懲戒：一、違法。二、廢弛職務

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廉政小叮嚀

警務人員應恪遵法令執行職務，切勿違法包庇他人犯罪行為，亦勿將業務機密洩漏與職務相關之人

員，其情節重大破壞風紀案件者，應追究相關主管連帶責任，樹立威信提振士氣，以維警界風紀。

案例47 警員包庇他人圖利容留性交罪案

洩密包庇色情業者

（一）事實概述

某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警員甲明知通知相關轄區分局派員到址查緝或處理色情應

召站為其主管職務；該分局派出所警員乙及丙亦明知取締色情應召站為其主管職務，且3

人均明知轄區分局辦理擴大臨檢及專案臨檢勤務係屬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事項，

依法不得洩漏等。惟甲等3人自100年2月起即知悉業者丁於某市多處經營色情應召站，

竟未依法通報相應警察機關查緝取締色情應召站，甚至將該分局擴大臨檢及專案臨檢時

間等應秘密事項洩漏予丁知悉，使其得以事先歇業而躲避查緝，故前揭3員涉犯包庇他人

媒介、容留使人為性交行為以營利及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等罪嫌。

本案經某市政府警察局政風室函請地檢署依法偵辦，後經該署提起公訴，

且地院認丙係涉犯公務員包庇他人圖利容留性交罪、甲共同犯公務員

包庇他人圖利容留性交罪及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文書罪、

乙共同犯公務員包庇他人圖利容留性交罪等，而判決有罪。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乙、丙、丁未依規定向民眾收取借用場地使用費，雖經民眾補繳竣

事，惟致生不良後果，情節輕微。經該局考績會決議核予甲、乙、丙三人各申誡2次，丁員業已離

職，故未在本次懲處之列。

2. 相關法條：市府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第4點第1項第11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

誡：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輕微。」

（三）廉政小叮嚀

1. 行政院為使所屬公務員執行職務廉潔自持、公正無私及依法行政，97年6月函訂頒布「公務員廉政倫

理規範」，更於101年9月針對違法請託關說事件訂定「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

業要點」，期藉由法規宣導研習之辦理、登錄作業標準之嚴訂及重懲原則，規範各級機關公務員能

廉潔公正執行職務，同時，亦保障基層公務人員，避免受不當或違法之命令或請託，故機關內仍應

持續加強宣導，並落實登錄作業，以達該規範之目的。

2. 各機關應利用相關主管會議或員工研習訓練，加強宣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與「貪污治罪條

例」等相關法令，強化員工法紀常識，以落實廉政要求；另為避免爾後再有類似情事發生，適時編

纂「貪瀆圖利」案例，並對圖利罪之構成要件分析解說，讓機關員工暸解「圖利」與「便民」之界

限，以免觸法。

案例48 公務員利用職務圖利人民免繳場地使用費案

35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對於主

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

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一）事實概述

案係民眾為無償使用「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辦理婚宴，透過議員向縣府原住民事務委

員會主任秘書甲、企劃組組長乙等2員關說，渠等明知依原「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場地

使用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應向申請人收取場地使用費新臺幣15,000元，竟違法指示相

關承辦人（丙、丁）簽辦不予收取，涉有圖利民眾免繳場地使用費之不法利益。經政風

室函送，案經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認定犯罪事證明確，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第1項第4款35規定「主管事務圖利」罪嫌提起公訴。

議員
關說

主任秘書甲
企劃組組長乙

民眾
請託

圖利民眾免繳
場地使用費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某市政府警察局政風室於本案不起訴處分確定後，遂於102年11月間簽陳

機關首長，追究本案行政責任。嗣後該分局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第6條第1款核予甲申誡2次處分，並

就該派出所承辦警員乙未補齊相關調查資料之行政疏失責任，核予申誡2次處分在案。

2. 相關法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第6條第1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不遵規定執行職務或執行

公務不力，情節輕微。」

（三）廉政小叮嚀

警務人員執行公務，過程中應切重程序合法，若因故未完備程序要件以致延遲調查作為，反侵害當事

人權益，又無故將民眾列為該案罪嫌之行為，事涉詆毀他人名譽。本案承辦員警所涉濫權及疏失，雖

無起訴之要件，仍應追究相關行政責任，警務人員應引以為鑑。

案例49 警員涉犯瀆職及妨礙名譽罪嫌案

36依刑法第310條第1項規定，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一）事實概述

某市政府警察局偵查佐甲於98年間辦理民眾遺失皮包案件，明知該分局派出所承辦警

員乙於受理案件時，尚有相關監視錄影畫面未調取及相關證人未製作筆錄，惟渠仍未於

辦理該案件時補正相關程序。又甲明知皮夾遺失人未對皮夾拾得人提起告訴，卻仍於案

件移送偵辦時，將該皮夾拾得人列為犯罪嫌疑人，致其受有名譽上損害。

嗣後全案由皮夾遺失人向地檢署以甲觸犯刑法瀆職罪及誹謗罪36嫌提起告發。其中有關

誹謗罪嫌部分，因該罪係屬告訴乃論之罪，而皮夾遺失人業表明撤回告訴，該署爰為不

起訴處分；另有關瀆職罪嫌部分，該署則認陳員於承辦案件期間因故遲延調查作為係屬

行政作業疏失，應負行政或懲戒責任，故亦為不起訴處分。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分局長己雖經臺灣高等法院判決無罪確定，惟渠指示督察組長丙隱匿第1次

訪談筆錄並重新製作筆錄核有具體事實，經該府警察局政風室簽陳機關首長核可後，依警察人員獎

懲標準第7條第4款規定，予以記大過1次在案。

2. 相關法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第7條第4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過：處事不當，影響警

譽，情節嚴重。」

（三）廉政小叮嚀

警務人員勿教唆不法，亦勿聽從不法指示，否則即使無刑事責任，亦難逃相關行政責任之追究。

案例50 警察局分局長教唆公務員隱匿職務上之文書案

（一）事實概述

某市政府警察局派出所發生警員甲持警用手槍擊發射中該派出所所長乙後，再自戕身亡

案。時任分局督察組長丙、巡官丁及戊奉分局長己指示，詢問乙有關甲開槍經過，並製

作第1次訪談筆錄，惟己對該筆錄中乙之說法表示不滿，命督察組長丙重新製作筆錄，

並指示乙將甲開槍之原因改述為單純自殺後，製成第2次訪談筆錄。

本案經某市政府警察局政風室查察後，函請地檢署依法偵辦，後經該署提起公訴，且

地院認己員係涉犯教唆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故意犯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文

書罪37而判決有罪；惟本案經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判決無罪確定。

37依刑法第134條規定：「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
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者，不在此限。」

更改訪談筆錄


